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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释[２００２]３８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《

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涉及担保纠纷案件的司法解释的适用和保

证责任方式认定问题的批复》已于２００２年１１月１１日

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５６次会议通过。现予公

布，自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６日起施行。 二○○二年十一月二

十三日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： 你院鲁法民二字２００２２号

《关于担保法适用有关问题的请示》收悉。经研究，答复如

下： 一、最高人民法院法发１９９４８号《关于审理经济合

同纠纷案件有关保证的若干问题的规定》，适用于该规定施

行后发生的担保纠纷案件和该规定施行前发生的尚未审结的

第一审、第二审担保纠纷案件。该规定施行前判决、裁定已

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担保纠纷案件，进行再审的，不适用该《

规定》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生效后发生的担保行为

和担保纠纷，适用担保法和担保法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。 二

、担保法生效之前订立的保证合同中对保证责任方式没有约

定或者约定不明的，应当认定为一般保证。保证合同中明确

约定保证人在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始承担保证责任的，视

为一般保证。保证合同中明确约定保证人在被保证人不履行

债务时承担保证责任，且根据当事人订立合同的本意推定不

出为一般保证责任的，视为连带责任保证。 在本批复施行前



，判决、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担保纠纷案件，当事人申

请再审或者按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，不适用本批复。 此

复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

问 www.100test.com 


